
大葉大學英語學系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
97年 11月 25日 英美語文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

105年 7月 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0年 8月 3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74次(1110222)英語學系課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78次(1110621)英語學系課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80次(1111011)英語學系課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84次(1120321)英語學系課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87次(1120620)英語學系課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本辦法之制定旨在協助英語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生通過校定英語文能力檢定畢業要求。 

第二條 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成績對照表如下： 

一、學士班 

□多益測驗 TOEIC 600(含)以上  

□ Speaking 130+  

□ Writing  130+  

□托福 TOEFL ITP 475 

□托福 TOEFL  IBT 50 

□雅思 IELTS    4.5   

□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初試 

□劍橋領思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(聽. 閱) 140+ 

□劍橋領思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(說. 寫) 140+ 

□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220+ 

□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 160+ 

□ Speaking  2    

□ Writing   C 

□ Duolingo   85 

□ OOPT  B2 

□其他等同高於多益 600分(含)之英語檢定測驗 

二、碩士班 

□多益測驗 TOEIC 700(含)以上  

□Speaking 150+   

□Writing  140+   

□托福 TOEFL ITP 515   

□托福 TOEFL IBT 60 

□雅思 IELTS  5 

□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 

□劍橋領思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(聽. 閱) 160+ 

□劍橋領思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(說. 寫) 160+ 

□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 300+   

□Speaking 2+  

□ Writing  B 

□Duolingo 95 

□ OOPT  B2 

□其他等同高於多益 700分(含)之英語檢定測驗 



第三條 大四及碩士班未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者，必須符合下列兩條件方得申請抵認: 

學制 大四 碩士班 

申請

資格  

條件 1:  

□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測驗至少一次且 

 成績達相當於多益 50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□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測驗至少三次且 

 成績達相當於多益 400 分（含）以上正 

 式英檢成績。 

條件 2:至少參加兩學期英檢證照班且成

績列入抵認之平均分數。 

條件 1:  

□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測驗至少一次且成 

  績達相當於多益 60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□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測驗至少三次且成 

  績達相當於多益 500 分（含）以上正式 

  英檢成績。 

條件 2:至少參加兩學期英檢證照班且成績

列入抵認之平均分數。 

 

第四條 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通過激勵方式：  

一、通過畢業門檻之同學，系上優先推薦美國、英國雙聯學位就讀及短期交換。 

二、檢定成績達多益 785分(含)以上，得以免修校定必修英文課程外，還得以擔任英語文相 

關之服務工作，並取得服務時數至少 6小時。 

三、 未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替代方案，適用於本系學生畢業以前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

測驗至少一次且成績達相當於多益 600/500 分（含）以上或參加過正式之英文檢定測驗

至少三次且成績達相當於多益 500/400分（含）以上，依本系碩士班/大四英語能力畢業

門檻認列檢核表提出申請。 

 

第五條 為加強學生英語能力，每學期舉辦一場多益大會考測驗，報名時收取保證金新台幣 500元整；

凡到場測驗者，繳卷後即可簽名領回；若因重大事故(如生病、喪假)未出席測驗得申請退費；

若是無故未出席測驗者該保證金不予退還，此費用將作為本測驗之事前工本費使用。 

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/課委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